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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其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作了修改。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
关系、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法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
我国刑法的创制经历了长期而曲折的过程，1979年刑法典的公布和施行使我国刑事法治步人了一个新
的阶段，而1997年刑法的全面修订则是我国刑法趋于完善的重要标志。
　　1997年刑法公布施行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
题和一些新类型的犯罪行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新刑法适用一本通>>

内容概要

　　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其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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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军，男，1956年10月生，山东省博兴县人。
法学博士。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
会副会长。
1982年7月吉林大学本科毕业，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研究生毕业，2006年12月武汉大学刑法学博
士研究生毕业。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司法部副部长等职。
　　著有《刑事错案研究》，《非公有制经济刑法规制与保护论纲》，主编或副主编《刑法罪名精释
》（两主编之一）、《反洗钱立法与实务》、《刑事诉讼庭审程序专题研究》、《刑法的修改与适用
》（副主编之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副主编之一）等，合著《国家赔偿问题研究》、
《中国现实国家赔偿制度》、《刑事诉讼：控·辩。
审三人谈》，《刑法纵横谈：理论，立法·司法{总论部分）》等，发表论文40余篇。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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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犯罪和刑事责任第十三条 犯罪的概念第十四条 犯罪故意第十五条 犯罪过失第十六条 意外事件
第十七条 刑事责任年龄第十八条 刑事责任能力第十九条 聋哑人或者盲人犯罪的处理第二十条 正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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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条 犯罪中止第三节 共同犯罪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的概念第二十六条 主犯与犯罪集团第二十七
条 从犯第二十八条 胁从犯第二十九条 教唆犯第四节 单位犯罪第三十条 单位犯罪第三十一条 单位犯罪
的刑事责任第三章 刑罚第一节 刑罚的种类第三十二条 刑罚的分类第三十三条 主刑的种类第三十四条 
附加刑的种类第三十五条 驱逐出境第三十六条 赔偿经济损失第三十七条 非刑罚处理方法第二节 管制
第三十八条 管制的期限与执行第三十九条 被管制的犯罪分子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十条 管制的解除第四
十一条 管制刑期的计算第三节 拘役第四十二条 拘役的期限第四十三条 拘役的执行第四十四条 拘役刑
期的计算第四节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第四十五条 有期徒刑的期限第四十六条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
执行第四十七条 有期徒刑刑期的计算第五节 死刑第四十八条 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第四十九条 死刑适
用对象的例外第五十条 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后的处理第五十一条 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计算第六节 罚金
第五十二条 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第五十三条 罚金的缴纳第七节 剥夺政治权利第五十四条 剥夺政治权
利的内容第五十五条 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第五十六条 剥夺政治权利刑的适用第五十七条 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的适用第五十八条 剥夺政治权利刑期的计算第八节 没收财产第五十九条 没收财产的内容第六
十条 以没收的财产偿还债务第四章 刑罚的具体运用第一节 量刑第六十一条 量刑的基本原则第六十二
条 从重、从轻处罚第六十三条 减轻处罚第六十四条 追缴违法所得和没收财物第二节 累犯第六十五条 
一般累犯第六十六条 危害国家安全累犯第三节 自首和立功第六十七条 自首第六十八条 立功第四节 数
罪并罚第六十九条 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的并罚第七十条 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漏罪
的并罚第七十一条 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犯新罪的并罚第五节 缓刑第七十二条 适用缓刑
的条件第七十三条 缓刑的考验期限第七十四条 不适用缓刑的情形第七十五条 缓刑犯的权利义务第七
十六条 缓刑考察期间的考察第七十七条 缓刑的撤销第六节 减刑第七十八条 减刑的适用条件第七十九
条 减刑的程序第八十条 减刑刑期的计算第七节 假释第八十一条 假释的条件第八十二条 假释的程序第
八十三条 假释考验期限第八十四条 假释犯的权利和义务第八十五条 假释的监督第八十六条 假释的撤
销第八节 时效第八十七条 追诉期限第八十八条 时效延长第八十九条 追诉期限的计算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九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或者补充规定第九十一条 公共财产⋯⋯第二编 分则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
全罪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
利罪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第九章 
渎职罪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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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
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
　　法律对前款规定事项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
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决定的规定，负责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
　　四、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以申请登记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一）具有与所申请从事
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二）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专业
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　　（三）具有与所申请从
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工作十年以上经历，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
　　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受过开除公职处分的，以及被撤销鉴定人登记的
人员，不得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五、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业务
范围；　　（二）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所必需的仪器、设备；　　（三）有在业务范围内进
行司法鉴定所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　　（四）每项司法鉴定业务
有三名以上鉴定人。
　　六、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对
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编入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
　　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根据鉴定人或者鉴定机构的增加和撤销登记情况，定期更新所编
制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
　　七、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
　　八、各鉴定机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鉴定机构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
。
　　鉴定人应当在一个鉴定机构中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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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单行刑法·相关决定·修正案·解释案，司法解释·司法文件·行政解释·所涉罪名·意旨注释
·新旧法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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